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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859

证券简称：洁美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40

债券代码：

128137

债券简称：洁美转债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洁美转债” 预计满足赎回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859

股票简称：洁美科技

转债代码：128137

债券简称：洁美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26.46元/股（2025年9月30日生效）

除权除息后转股价格：26.34元/股（2026年5月28日生效）

转股期限：2021年5月10日至2026年11月3日

自2026年5月11日起至2026年5月22日，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股票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即26.46元/股）的130%（即34.40元

/股）。 若在未来触发“洁美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即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

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根据《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中有条件赎回

条款的相关约定， 届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

部分未转股的“洁美转债” 。

自2026年5月28日起， 因实施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即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元

（含税），“洁美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调整为26.34元/股，对应的130%为34.24元/股。 若此后公

司股票收盘价继续不低于34.24元/股，则预计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 届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

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洁美转债” 。 公司将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相关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本次可转债的相关规定， 并持续关注公司后续公

告，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323号” 文核准，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于2020年11月4日公开发行了6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0,

000.00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1167号” 文同意，公司6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

年12月1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洁美转债” ，债券代码“128137”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

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11月10日，即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之日）

起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1年5月10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11月3日）止。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27.77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2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

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

2、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2021年5月25日， 鉴于公司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

132.96万股，回购价格为10.19元/股。 回购前公司总股本为411,329,479股。 根据转股价格调整

依据，“洁美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7.77元/股调整为27.83元/股。

（2）2021年6月3日， 鉴于公司已实施2020年利润分配方案， 每10股派发现金1.999996元

（含税），根据转股价格调整依据，“洁美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7.83元/股调整为27.63元/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5月25日及2021年5月27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洁美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44）和《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根据2020年度利润分配实施

方案调整“洁美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7）。

（3）2022年6月10日，鉴于公司已实施2021年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

（含税），根据转股价格调整依据，“洁美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7.63元/股调整为27.43元/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根据2021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洁美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

（4）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868号” 文核准，公司于2022年12月

进行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工作， 最终发行股份数量为24,237,881股， 公司总股本由410,

021,346股变动至434,259,227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后，洁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

的27.43元/股调整为27.02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为2023年1月19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7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5）2023年6月9日， 鉴于公司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1,

443,600股，回购价格为16.61元/股。 回购前公司总股本为434,259,336股。 根据上述转股价格

调整依据，“洁美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7.02元/股调整为27.0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洁美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6）2023年6月21日，鉴于公司已实施2022年利润分配方案，即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

元（含税），根据转股价格调整依据，“洁美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7.05元/股调整为26.95

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14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根据2022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洁美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0）。

（7）2024年6月5日，鉴于公司已实施2023年利润分配方案，即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

（含税），根据转股价格调整依据，“洁美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6.95元/股调整为26.75元/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根据2023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洁美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

（8）2024年7月5日， 鉴于公司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1,

910,400股，回购价格为16.31元/股。 回购前公司总股本为432,822,305股。 根据上述转股价格

调整依据，“洁美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6.75元/股调整为26.8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5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洁

美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9）2024年11月21日，鉴于公司已实施2024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即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1.20元（含税），根据转股价格调整依据，“洁美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6.80元/股调

整为26.68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1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

于根据2024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 “洁美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86）。

（10）2025年5月21日，鉴于公司已实施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1.20元（含税），根据转股价格调整依据，“洁美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6.68元/股调整

为26.56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根据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 “洁美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3）。

（11）2025年9月30日，鉴于公司已实施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1.00元（含税），根据转股价格调整依据，“洁美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6.56元/股调

整为26.46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2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根据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 “洁美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5）。

（12）2026年5月11日，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及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规划的议案》，即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元（含税），除权除息日

为2026年5月28日。 若此次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

定，“洁美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原26.46元/股调整为26.3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6年

5月28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根据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洁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8）。

二、“洁美转债” 触发提前赎回条件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

出现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

可转债：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若在前述连续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三、关于预计满足有条件赎回条款的具体说明

自2026年5月11日起至2026年5月22日，公司股票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即26.46元/股）的130%（即34.40元/股）。 自2026年5月28日，因实施2025年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即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元（含税），“洁美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调整为26.34元/

股，对应的130%为34.24元/股。 若此后公司股票收盘价继续不低于34.24元/股，则预计触发有

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及相关规定，若在未来触发“洁美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即连续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 届时公司董事

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洁美转债” 。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

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将在满足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条件

的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行使赎回权，并及时披露相关公告。

四、其他说明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本次可转债的相关规定，并持续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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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茯苓路26号公司319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普通股股东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5,161,10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5,161,10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262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26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会议表决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2、召集和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丁建文先生主

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袁绘杰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160,792 99.9991 312 0.0009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160,792 99.9991 312 0.0009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160,792 99.9991 100 0.0002 212 0.000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160,792 99.9991 312 0.0009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160,792 99.9991 312 0.0009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160,792 99.9991 100 0.0002 212 0.000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35,077 99.9796 312 0.020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制定公司 〈董

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 的议

案》

1,535,077 99.9796 100 0.0065 212 0.0139

4

《关于公司2025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1,535,077 99.9796 312 0.0204 0 0.0000

5

《关于公司2026年中

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1,535,077 99.9796 312 0.0204 0 0.0000

6

《关于续聘公司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1,535,077 99.9796 100 0.0065 212 0.0139

7

《关于公司2026年度

董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1,535,077 99.9796 312 0.020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3、4、5、6、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议案7涉及的关联股东丁建文、周丰良、林常青、丁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4、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及公司《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方韬宇、武博闻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01615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

2026-045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通过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中山德华芯片技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明阳

智能，证券代码：601615）自2026年1月13日（星期二）开市起开始停牌，停牌时

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

2026年1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6年1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公告。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 明阳智能， 证券代码：

601615）于2026年1月23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

1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关于披露重组预案的一般风险提示暨

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

2026年1月23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关于对明阳

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上证公函【2026】012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问询函》要求，公司

组织相关各方就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实、 分析和研究， 并逐项予以落实和回

复。 同时，公司根据《问询函》要求及相关回复内容对《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

进行了修订和补充披露，并以楷体加粗标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明阳智慧能源

集团股份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回复公

告》（公告编号：2026-016）和《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等相关公告文件。

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相关工作。公

司分别于2026年2月24日、2026年3月23日、2026年4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披露《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22、2026-024、

2026-03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及资产的相关审计、评估及法律尽职调查等

各项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 且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多项审批程

序方可正式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并经有权监

管机构批准、审核通过或同意注册等。

本次交易最终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有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193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

2026－020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

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14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

字0042025015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10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

登的 《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9）。

2026年4月29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告

知书》（〔2026〕4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3）《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暨股票停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

2026年5月22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2026〕21号），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

当事人：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意集团或公司)，住所：山东

省济宁市高新区如意产业园。

邱亚夫，男，如意集团时任董事长。

邱晨冉，女，如意集团时任董事长。

苏晓，女，如意集团时任董事。

杜元妹，女，如意集团时任董事、总经理。

孟霞，女，如意集团时任董事、总经理。

张义英，女，如意集团时任总会计师。

徐长瑞，男，如意集团时任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王目玉，男，如意集团时任总会计师。

张贝贝，男，如意集团时任副董事长、代董事会秘书。

黄利群，男，如意集团时任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

杜永忠，男，如意集团时任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如意集团信

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

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 本案现已调

查、办理终结。

经查明，如意集团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21年12月底，如意集团通过资产置换取得莱卡新材料（佛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

山莱卡)25.72%股权，并将其作为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核算。 佛山莱卡成立以后，相关实物出

资因重大纠纷而未实缴到位，现金出资被转出，佛山莱卡未实质开展生产经营。2022年度资

产负债表日，该长期股权投资已存在明显减值迹象。 如意集团未对该长期股权投资计提资

产减值，导致2022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虚增利润总额67,695.58万元，占当期报告披

露利润总额绝对值的324.10%。 2024年3月15日，如意集团披露更正公告，对所持佛山莱卡

股权计提资产减值67,695.58万元，并追溯调整2022年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数据。

2015年至2021年，如意集团对第三方公司形成了10,427.38万元应付款项。 2024年8月

30日，如意集团在未取得充分债务豁免证据的情况下，终止确认上述应付款项并确认上半

年营业外收入10,427.38万元，导致如意集团2024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虚增利润总

额10,427.38万元，占当期报告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的195.74%。 2025年4月30日，如意集团

披露更正公告，调减2024年半年度营业外收入10,427.38万元。

上述违法事实，有公司公告、情况说明、询问笔录、银行流水、记账凭证等证据证明，足

以认定。

如意集团2022年年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

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情形。

根据《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

证发行人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邱亚夫作为如意集团时任董事长，知悉佛山莱卡出资纠纷，未对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

计量保持审慎关注；2023年10月份至调查日， 在证券市场禁入期内仍实际履行如意集团董

事长职责，未对公司确认相关营业外收入保持审慎关注。 邱亚夫未勤勉尽责，是如意集团

2022年年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苏晓作为如意集团时任董事，知悉佛山莱卡出资纠纷并参与相关现金出资转出，未对

该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计量保持审慎关注； 未对公司确认相关营业外收入保持审慎关注。

苏晓未勤勉尽责，是如意集团2022年年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

徐长瑞作为如意集团时任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未对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计量保持

审慎关注，未能忠实勤勉履行对该事项的信息披露注意义务；作为如意集团时任董事、副总

经理，未对公司确认相关营业外收入保持审慎关注。徐长瑞未勤勉尽责，是如意集团2022年

年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杜元姝作为如意集团时任董事、总经理，未对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计量保持审慎关注，

未勤勉尽责，是如意集团2022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张义英作为如意集团时任总会计师，知悉佛山莱卡出资纠纷，未对长期股权投资的会

计计量保持审慎关注，未勤勉尽责，是如意集团2022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

黄利群作为如意集团时任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知悉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拟就佛

山莱卡出资纠纷问题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未对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计量保持审慎关

注，未勤勉尽责，是如意集团2022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邱晨冉作为如意集团时任董事长，未对公司确认相关营业外收入保持审慎关注，未勤

勉尽责，是如意集团2024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孟霞作为如意集团时任董事、总经理，未对公司确认相关营业外收入保持审慎关注，未

勤勉尽责，是如意集团2024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王目玉作为如意集团时任总会计师， 未对公司确认相关营业外收入保持审慎关注，未

勤勉尽责，是如意集团2024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张贝贝作为如意集团时任副董事长、代董事会秘书，未对公司确认相关营业外收入保

持审慎关注，未勤勉尽责，是如意集团2024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

杜永忠作为如意集团时任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未对公司确认相关营业外收入

保持审慎关注，未勤勉尽责，是如意集团2024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

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700万元罚款；

二、对邱亚夫给予警告，并处以400万元罚款；

三、对苏晓给予警告，并处以250万元罚款；

四、对杜元姝、张义英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200万元罚款；

五、对邱晨冉给予警告，并处以150万元罚款；

六、对孟霞、王目玉、徐长瑞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120万元罚款；

七、对张贝贝、黄利群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60万元罚款；

八、对杜永忠给予警告，并处以50万元罚款。

邱亚夫证券市场禁入期间实际履行董事长职责，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及《证

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185号)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条和第七

条第一款第六项，我局决定：对邱亚夫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自我局宣布决定之日

起，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原证券发行

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

业务或者担任其他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 具体缴款方

式见本处罚决定书所附说明。同时，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我局备案。当

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申请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

治司)， 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公司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21号）中认定的情况与《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2026〕4号）中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一致，公司判断《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涉

及的违法违规行为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

形，但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九章第五节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

情形。 公司股票已于2026年5月6日开市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8.8条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8.1条第八项情形，

其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向本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

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1）公司已就行政处罚决定所涉事项对相应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追溯重述；

（2）自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已满十二个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对立案调查事项完成了更正及整改。 情况如下：

（1）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更正情况

2024年3月 15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 2022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9），已对2022年的财务报表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并披露了更正后

的年度报告。 2024年4月24日，公司披露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前期

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24]0011011233号），上述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2）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更正情况

2025年4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的

公告》，并在《2024年年度报告》中调减了2024年半年度确认的营业外收入。

截至目前，公司对立案事项已整改完毕，将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满12个月

后，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开展。

4.公司针对此次事项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公司将引以为戒，认真吸取教训，

强化内部治理的规范性，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加强业务监控和财务管理，不断提高财务报告

编制的质量，确保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利益。

5.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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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湖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85号象屿集团大厦208号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8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17,954,6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43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捷先生因公事无法出席会议，委托副董事长齐卫东先生

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列席14人，吴捷董事因公事请假。

2、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5,429,429 99.8336 1,797,974 0.1184 727,289 0.0480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5,263,179 99.8226 2,236,774 0.1473 454,739 0.0301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6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5,603,499 99.8451 2,105,954 0.1387 245,239 0.0162

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5,603,454 99.8451 1,991,599 0.1312 359,639 0.023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4,940,954 99.8014 2,634,999 0.1735 378,739 0.025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1,362,930,780 100.00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94,283,530 100.00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58,389,189 96.1291 2,105,954 3.4671 245,239 0.4038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32,231,922 96.8487 935,534 2.8110 113,239 0.3403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26,157,267 95.2569 1,170,420 4.2623 132,000 0.4808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2025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122,110,549 97.9738 1,797,974 1.4425 727,289 0.5837

2

关于续聘2026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机构

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121,944,299 97.8404 2,236,774 1.7946 454,739 0.3650

3

2025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及2026年中期

分红规划的议案

122,284,619 98.1135 2,105,954 1.6896 245,239 0.1969

4

关于制定公司 《董

事、 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122,284,574 98.1135 1,991,599 1.5979 359,639 0.2886

5

关于公司董事2025

年度薪酬及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21,622,074 97.5819 2,634,999 2.1141 378,739 0.304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珂、潘舒原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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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19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

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

本153,068,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以此计算合计

拟派发现金红利30,613,600.00元（含税），占公司2025年度归母净利润的33.26%。本年度

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剩余未分配利润转结至以后年度。 在本次利润分配

预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如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

分配总额。

2、自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办理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

期归属的相关工作，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为2026年5月12日。 归属股票数量为576,000

股，归属股份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公司总股

本由153,068,000股变为153,644,000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8日披露的《关

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31）。

3、调整后的分派方案如下：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53,644,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分红2.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分红30,728,800.00元（含税）。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5、本次分配方案的实施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53,644,0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2.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合计派发现金分红30,728,800.00元（含税；

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

派1.8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

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2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8日；

2、除权除息日：2026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截止2026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9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774 魏振文

2 08*****552 青岛德沣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8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公司将根据《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

的调整方式及程序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

行调整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七、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青岛胶州市尚德大道17号公司证券部

2、咨询联系人：高琳琳、赵爽爽

3、咨询电话：0532-82293590

4、传真：0532-82293590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2日


